海隆、肖厝港至泉州闽光原料运输项目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MGYTZB20251219
 
福建闽光云商有限公司拟对海隆、肖厝港至泉州闽光原料运输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欢迎国内合格投标人对本招标项目进行投标。
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海隆、肖厝港至泉州闽光原料运输项目。
1.2 运输路线：
（1）路线①：厦门海隆码头至福建泉州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厂区；
（2）路线②：泉州肖厝港至泉州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厂区。
1.3 运量：预估年运量约14万吨，发运计划根据生产需求波动。
1.4 运输期限：2025年12月29日至2027年8月31日。
2 投标人资格要求
2.1 投标人应是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内企业，具有合格的法人营业执照，必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信用中国”中的失信被执行人。
2.2 投标人必须为通过闽光云通评审的平台配送承运方。
2.3 投标人自有大型牵引车辆应不少于15辆（投标人应在投标报价前，于闽光云通平台“我的车辆”中录入前述车辆并提交审核通过）。
3 技术要求
3.1 车辆要求
（1）路线①：2026年4月30日前运输车辆应为排放标准达到国六或新能源前顶自卸车辆（其中新能源纯电车辆比例须达50%），且必需配备自动盖篷布装置；2026年4月30日后运输车辆应为新能源纯电前顶自卸车辆，且必需配备自动盖篷布装置。
（2）路线②：2026年4月30日前运输车辆应为排放标准达到国六或新能源前顶自卸车辆（其中新能源纯电车辆比例须达50%）；2026年4月30日后运输车辆应为新能源纯电前顶自卸车辆。
3.2 运力要求
（1）为保证本项目正常开展，2026年4月30日前，中标人自有新能源纯电前顶自卸车辆须不少于12辆，且需在云通平台录入并通过审核，否则招标人有权不予返还中标人的全部履约保证金，并解除运输合同。
（2）中标人须具备调度不少于15辆符合3.1条要求的车辆参与运输的能力。
3.3 运输要求
3.3.1参与运输车辆需配备360度全车影像，消除驾驶视野盲区，确保运输安全。
3.3.2运输时实施的所有行为均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3.3.3所有车辆应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并保证其正常使用。
3.3.4车辆装车出港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卸货地点，如遇特殊情况，应及时报备，具体要求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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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中标单位负责卸车、整理、清理卸车现场等(现场卫生需符合卸车地管理办法)，费用自理。如车辆在汽车受料槽卸车，需将物料全部堆送到料槽上为止；如车辆在行车跨卸车，需将物料堆送到行车跨内，行车能抓取为止。
3.3.6运输车辆完成装车后必须加盖篷布，直至到达指定地点卸货时方可揭开。
3.4 运量要求
本项目预估年运输量约14万吨，且非均衡发运，发运量根据生产需求波动较大，中标人日承诺最低运量应达到800吨/天，实际运输量以招标人生产经营情况为准。
投标人须充分认知并同意，实际运量可能因生产设备检修维护、政策调整、市场需求波动、项目规划变更等不可抗力或正当经营因素而发生显著变动，包括但不限于运量大幅增加、减少或阶段性为零。投标人参与投标即视为已完全知悉并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风险及影响。
投标人中标后，实际运输量以招标人正式发出的书面运输通知为准。无论实际运量与预估运量是否存在偏差，中标人均不得据此拒绝或迟延履行合同义务，亦不得向招标人提出任何抗辩、索赔、经济补偿或合同解除的请求，且不得要求调整运输价格、服务标准等核心合同条款。
中标人应包干本运输项目，应保障完成运输任务，中标人因自身原因未能完成货物运输导致招标人采取其他方案补充运力的，中标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损失。
3.5 投标人应具有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有全天候的调度服务系统。
3.6 本次招标不接受代理商或中间商投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7 其余技术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5年12月23日前按要求向招标人递交材料进行准入评审、注册，招标文件届时将在闽光云通平台发布。
5 发布公告的媒体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采购与招标网（www.chinabidding.cn）、三钢外网交易公告（www.fjsg.com.cn）发布。
6 联系方式
招标人：福建闽光云商有限公司
联系人：毛先生
地址：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工业中路群工三路
邮编：365000
电话：18859832533
